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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水批复〔2022〕11 号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乐至县水务局 

关于上海韵达（四川乐至）电商物流产业园 

B 地块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 

  

资阳界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： 

你公司报送的《上海韵达（四川乐至）电商物流产业园 B 地

块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收悉,项目备

案号：川投资备〔2106-512022-04-01-865307〕FGQB-0099 号。

经审查，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 

一、上海韵达（四川乐至）电商物流产业园 B地块位于渝蓉

高速出口附近，该工程总占地面积 12.42hm²(124195.00m²)，均

为永久占地。项目总投资 22850 万元，其中：土建投资 16850 万

元。工程总挖方 0.77 万 m³，回填 1.12 万 m³，回运表土 0.35 万

m
3
，无弃土产生。工程建设工期为 17 个月，从 2022 年 4 月—2023

年 8 月。 

上海韵达（四川乐至）电商物流产业园 B 地块属新建项目，

建设单位组织编报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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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、技术规范和方案编报管理等相关要求，对防止因工程建设造

成的水土流失及其危害具有重大意义。 

二、《报告书》编制依据充分，内容较全，资料较翔实。项

目区概况介绍基本清楚，防治责任范围界定合理，水土流失防治

分区、分区防治措施和措施布局基本可行，基本达到了水土保持

方案可行性研究阶段深度要求，可以作为下阶段主体工程水土保

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和水土保持验收等工作的依据。 

三、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介绍基本清楚。基本同意《报告书》

确定的水土流失预测范围、内容和方法。 

四、基本同意《报告书》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，该

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2.42hm
2
。 

五、基本同意《报告书》对主体工程的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

结论。 

六、《报告书》中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合理，基本同

意《报告书》提出的工程措施、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。 

七、基本同意《报告书》确定的水土保持监测内容、范围、

方法。 

八、基本同意《报告书》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原则、依据、

方法及费率标准。经核算，本项目水土保持估算总投资为 194.20

万元，其中工程措施费 49.02 万元，植物措施 61.12 万元，临时

措施投资 27.26 万元，独立费用 32.41 万元（含水土保持监理费

5.00 万元，水土保持监测费 15.94 万元），基本预备费 8.24 万

元，水土保持补偿费 16.15 万元（161454.00 元）。 

九、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方案施工进度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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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你单位在项目建设中应全面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

保持法》的相关要求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 

（一）本建设项目，如性质、规模、建设地点或水土保持措

施等发生变化时，应及时补充或修改水土保持方案，并报原审批

部门审批。 

（二）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，做好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和

施工图设计，加强施工组织等管理工作，切实落实水土保持“三

同时”制度。 

（三）落实水土保持责任，加强对项目施工、监理单位的管

理，强化水土流失临时防治措施的实施，严格控制施工期可能造

成的水土流失，修复生态系统。各类施工活动必须严格限定在工

程用地和防治责任范围，工程建筑开挖及废弃砂、石、土、矸石、

废渣等只能按本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范围进行，并采取土地整

治、生态修复措施。否则将依据《水土保持法》第五十五条规定

按倾倒数量处每立方米十元以上二十元以下的罚款。 

（四）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加强水土流失动态监控，

并按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监测季度报告及总结报告。 

（五）落实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管理机构和人员，加强水土保

持宣传，书写张贴水土保持宣传标语，并作为主体工程水土保持

设施验收条件之一。 

（六）按照《水土保持法》的有关规定足额缴纳“水土保持

补偿费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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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本项目在竣工验收前应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，

自主验收应当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、水土保持方案

及本审批决定进行，严格执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标准和条件，并

按照规定程序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备，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

验收不合格，建设工程不得投产使用。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乐至县水务局 

2022 年 3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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